
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赣州市“小微信贷通”试行方案的

通知
赣市府办发〔2013〕27 号

有关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市属、驻市有关

单位：

《赣州市“小微信贷通”试行方案》已经 2013 年 10 月

22 日市政府第二十次市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13 年 11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赣州市“小微信贷通”试行方案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

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21 号）精神，加大财政资金对财

源培植的支持力度，破解长期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瓶

颈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运作模式

市财政与县（市）财政按 1：1 比例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，

存入合作银行账户，作为县（市）域范围内小微企业贷款风

险保证金。财政以保证金为限承担有限责任，贷款企业无需

提供抵押和担保。合作银行按不低于财政保证金 8 倍放大贷

款额度向县（市）域范围内小微企业提供贷款。贷款利率遵

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按最高上浮上限不超过 30%为幅

度计取。该模式暂且称之为“小微信贷通”。

“小微信贷通”合作期为一年一期，从市民营企业局和

财政局、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和财政局、合作银行签订三方

协议为时间点开始计算，顺时 12 个月为一个年度。

二、试点范围

全市除已确定为全省“财园信贷通”试点的章贡区、开

发区、龙南、赣县、南康、信丰和于都以外的其他县（市），

均可自愿加入“小微信贷通”试点范围。

三、规模设定

试行期间，每个县（市）的贷款总规模以 8000 万元为限；

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分别存入保证金 500 万元，并通过赣州市



金盛源担保有限公司将保证金存入合作银行在赣州开设的

专户内。

四、贷款条件

“小微信贷通”贷款重点支持县（市）域范围内的实体

企业。申请“小微信贷通”贷款的企业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国家小微企业规模类型划分标准。

（二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技术有优势、发展潜力大。

经营状况良好，经营有盈利，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。

（三）无不良信用记录，未涉足非法集资、高利贷、资

金中介等情况。

（四）企业在本地已连续正常生产经营 2 年以上，且企

业主（实际控制人）在赣州地区以外无投资经营项目。

（五）企业财务结构清晰，资产负债率在 60％以下（含），

总授信银行家数不超过 3 家（不包括房产、车辆按揭贷款的

银行）。

（六）上年度缴税 3 万元以上，今年上半年缴税 2 万元

以上。

五、贷款内容

“小微信贷通”贷款的额度和期限为：

（一）贷款额度：单个企业授信额度原则上不超过其净

资产的 60%，但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；

（二）贷款期限：一年期。

六、优惠措施



（一）贷款企业无需提供抵押和担保，只需企业的所有

股东签署以个人财产对公司贷款承担无限责任的保证合同。

（二）贷款利率遵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按最高上

浮上限不超过 30%为幅度计取。

七、申报流程

“小微信贷通”贷款按下列程序申请办理：

（一）合作银行县（市）分支机构会同当地民营企业局

对县（市）域范围内符合基本条件并有融资意愿的小微企业

进行调查摸底，初步确定贷款企业名单和信贷规模（信贷款

总规模可以按控制规模乘以 1.25 的系数即 10000 万元上

报），由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、财政局联合行文上报市民营

企业局、财政局。在规定时间内未上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试

点。

（二）市民营企业局、财政局在收到申请后，3 个工作

日内统计汇总全市贷款企业名单和信贷规模并提交给合作

银行。

（三）合作银行收到汇总表后，组织力量在 20 个工作日

内完成对企业的贷款审核工作。期间，如经银行审核符合贷

款条件的贷款规模未达到县（市）控制规模，则可由该县（市）

在 5 个工作日内按原渠道补充上报企业名单和贷款需求。若

经审核仍未达到信贷规模，则按银行审核符合条件的企业名

单和信贷需求确定县（市）的贷款规模。



（四）合作银行将审核同意贷款的企业名单和贷款规模

汇总统计提交市民营企业局、财政局，由市民营企业局、财

政局审定各县（市）贷款总规模。

（五）市民营企业局、财政局联合将审核后的贷款规模

通知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、财政局。

（六）由市民营企业局和财政局、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

和财政局、合作银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。

（七）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根据贷款规模折算保证金数

额并分别存入赣州市金盛源担保有限公司在合作银行的专

户。

（八）拟贷款企业的所有股东签署以个人财产对公司贷

款承担无限责任的保证合同，同时与合作银行签订贷款合

同，银行应当日发放贷款。

八、代偿程序

贷款期间，企业发生欠息或贷款期满企业未偿还贷款，

按下列程序进行代偿：

（一）企业在发生欠息或贷款到期后 10 日内仍未偿还

的，由贷款银行下达《代偿通知书》，告知违约企业，并抄

送市、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和财政局。

（二）由银行对企业进行追偿（包括企业资产和所有股

东个人资产）。

（三）在下达《代偿通知书》一个月后，追偿款不足以

清偿借款资金本息，则启动财政保证金代偿，其差额从市、

县（市）财政保证金中按各承担 50%的比例扣除。



（四）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存入保证金一年一期，扣完为

止，承担有限责任。

（五）银行从贷款企业及其股东处追回贷款清偿款，首

先分别按市、县（市）财政所承担代偿比例补偿。

（六）对于未按时归还贷款的企业，市、县（市）财政

局将该企业纳入全市财政政策支持系统风险警示名单，进入

名单的企业以及该企业法人代表投资控股的其他关联企业，

今后将不能获得财政政策资金支持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分工负责。“小微信贷通”是一项新

的融资模式，市、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和财政局，合作银行

要高度重视，明确分工，责任到人，全面推进各项工作，投

向投量纳入人民银行监测。

（二）稳健推进，严防风险。为了稳健推进“小微信贷

通”融资模式，各有关部门和银行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，坚

持市场原则，排除各种干扰，严格杜绝人情贷、关系贷，把

贷款风险降到最低限度，投向投量纳入人民银行监测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，相互配合。各有关部门和合作银行要

加强信息的交流和沟通，及时发现和解决试行过程中遇到的

困难和问题。对于困难和问题不埋怨、不推诿，同心协力共

同解决。合作期间，合作银行应于每季结束后的 10 日内将

贷款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分别报送市、县（市）民营企业局

和财政局。



（四）总结完善，注重实效。各有关部门和合作银行要

及时总结“小微信贷通”试行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，提出改

进和完善的建议和意见，促进“小微信贷通”融资模式不断

完善。


